
                                                                                                                                                                                                                    P-A1307-002 災害復舊申報管理程序.do

cV2 

文件類別 程序書 文件編號 P-A1307-002 版次 2 

文件名稱 災害復舊申報管理程序 

制定單位 總務處 環安衛中心 

版次 發行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核准 

1 99.11.02 災害復舊申報管理程序    新訂  

2 106.09.28  單位名稱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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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制定本校災害復舊申報管理程序，以符合現行法令標準並列入管理。 

 
2. 範圍： 

大同大學內發生之天然或人為所造成之災害財產損失及申報流程，列入管理程

序。 

 

3. 定義： 

無。 

 

4. 權責： 

財產損失文件格式與流程依事務組編訂為準，其餘申報流程依環安衛中心編列。 

 

5. 內容： 

5.1 災害通報單位流程： 

5.1.1 相關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環安衛中心研判確認是否為

毒化物災害事故 

災害發生兩小時內通報北部

環境毒災應變隊 03-5831126

請求支援 

協助災害處理及記錄回報 

結束 

災害發生後通報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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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一般大型化學品災害 

 

 

 

 

 

 

 

 

 

 

 

 

 

 

 

 

 

 

5.1.3 輻射源污染災害 

 

 

 

 

 

 

 

 

 

 

 

 

 

 

 

 

 

環安衛中心研判確認是否有

汙染校外環境之虞 

災害發生兩小時內通報台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999 請求

支援協助並指揮消防隊實施

救援 

協助災害處理及記錄 

結束 

災害發生後通報環安衛中心  

環安衛中心研判確認是否為

輻射源污染 

災害發生兩小時內通報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

0800-088-928 處理 

協助災害處理及記錄 

結束 

災害發生後通報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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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一般天災等環境災害造成學校主體損失 

 

 

 

 

 

 

 

 

 

 

 

 

 

 

5.2 災害造成財產損失處理流程： 

   5.2.1  人為所造成財產損失處理流程: 

 

 

 

 

 

 

 

 

 

 

 

 

 

         

 

 

 

 

 

修繕組統計調查校園建物或

環境財物損失及災情 

通報本校校安中心 

由校安中心回報教育部相關

科室 

結束 

災害發生後通報修繕組  

事務組統計調查災後財物損

失，按使用年數平均法折舊計

算殘值，得於薪資中扣還 

依據財產管理程序

P-A1302-002 財產減損流程

圖(5.3.7)填寫財產報廢(減

損)單進行後續扣繳程序 

結束 

依大同大學財產管理辦法

(W-A1302-003)第十三條規定

保管人應付其賠償責任，填寫 

財產遺失/意外損壞申報表

（F-A13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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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天災(地震、颱風、水災等)造成財產損失: 

 

 

 

 

 

 

 

 

 

 

 

 

 

 

 

控制重點 

    6.1財產減損時，如取得成本超過一百萬元，須由總務長會同會計主任進行監核。    

6.2若災害發生財產損失時應取得相關主管機關所開立的法定證明以憑證辦理。 

 

7. 相關文件： 

      大同大學財產管理辦法(W-A1302-003)      

 

8.使用表單： 

財產遺失/意外損壞申報表（F-A1302-023） 

財產報廢(減損)單(F-A1302-028) 

 

 

依據財產管理程序

P-A1302-002 財產減損流程

圖(5.3.7)填寫財產報廢(減

損)單進行後續扣繳程序 

結束 

各單位依大同大學財產管理辦法

(W-A1302-003)第十一條辦理並

憑証辦理填財產遺失/意外損壞

申報表（F-A1302-023）提出申請 


